
人文社会科学处-1-人文社科纵向科研项目申请与管理（无变动）

项目相关主管单位（校外）二级单位二级单位 人文社会科学处人文社会科学处

开始

经办人 全国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省厅局项目设立机构

01
转发项目申报

通知

处领导申请人

02
下载并填写申

请书

03

初审

04
形式审查辅助

论证

08

组织评审

   10
登记备案

校内全流程管理

06

终审

11
上报结项申请

材料

12

组织成果鉴定

13

下发结项证书

主管科研负责人

09

下达立项通知

05
修改申请书并

上报

07
办理用印事
宜、上报申请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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